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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B5_84_E4_BC_81_E4_c46_78339.htm （一）资料 甲公司为某

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，同时兼营生产性业务和非生产性业务

。注册资本总额1000万元，其中中方法人股东A公司股本200

万元，外方股东B公司股本800万元。1999年开业经营，经营

期15年。1999年、2000年、2001年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

－30万元、80万元、－150万元，生产性收入占全部业务收入

的比重分别为60％、75％、43％。为了进一步加强生产经营

管理，2001年12月31日，投资双方决定将甲公司分立为乙公

司和丙公司，乙公司从事生产性业务，丙公司从事非生产性

业务。分立时，甲公司净资产1800万元，评估后净资产2100

万元。根据协议规定，分立后的乙、丙公司中外方投资比例

不变，甲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根据业务需要适当划分至乙、丙

公司，分立后乙公司净资产700万元（其中资产评估增值

额120万元），丙公司净资产1400万元（其中资产评估增值

额180万元）。 其他有关资料如下： （1）乙公司2002年实现

会计利润200万元，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％，地方所得税税率

为3％； （2）丙公司2002年实现会计利润120万元，企业所得

税税率为30％，地方所得税税率为3％； （3）乙、丙公司对

分立时资产价值变动金额采用“综合调整法”进行纳税调整

； （4）分立协议规定，甲公司尚未弥补的亏损150万元，乙

公司弥补50万元，丙公司弥补100万元。 （二）要求 除上述

资料外，不考虑其他纳税调整因素，分析计算乙、丙公

司2002年度应纳所得税额。 （三）解答 分立后的乙、丙公司



中外方投资比例不变，乙、丙公司仍适用中外投资企业的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。对甲公司的分立业务应按照国税发［1997

］71号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、分立、股权重组、资产转

让等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的暂行规定》（以下简称“税法”

）执行。 1.税法规定，分立后各企业的资产、负债和股东权

益，应按分立前企业的账面历史成本计价，不得根据企业为

实现分立而对有关资产等项目进行评估的价值调整其原账面

价值。凡分立后的企业在会计损益核算中，按评估价调整了

有关资产账面价值并据此计提折旧或摊销的，应在计算申报

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时，按照据实逐年调整法或综合调整法进

行纳税调整。 乙公司资产评估增值应调增所得额＝120万元

÷10年×1年＝12（万元） 丙公司资产评估增值应调增所得额

＝180万元÷10年×1年＝18（万元） 2.税法规定，分立前企业

尚未弥补的经营亏损，按分立协议的约定由分立后的各企业

分担的数额，可在税法规定的亏损弥补年限的剩余期限内，

由分立后的各企业逐年延续弥补。 乙公司应弥补亏损50万元

，丙公司应弥补亏损100万元。 弥补亏损后，乙公司应纳税所

得额＝200＋12－50＝162（万元）；丙公司应纳税所得额

＝120＋18－100＝38（万元）。 3.税法规定，对于确定为生产

性外商投资企业兼营非生产性业务，如果当年度其生产性经

营收入超过全部业务收入的50％，在减免税期限内，当年度

经税务机关批准，可享受当年度的免税或减税；如果未超

过50％，当年度即便在减免税期限内，也不能享受免税或减

税优惠待遇。 1999年甲公司亏损，不纳税。2000年盈利80万

元，弥补1999年亏损后仍有余额50万元，因此2000年为开始获

利年度。按照“两免三减半”的规定，该公司2000-2001年免



征企业所得税，2002-2004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从该企业

生产性收入占全部业务收入的比例来看，2000年可享受免税

，2001年生产性收入占全部业务收入不足50％，不能享受免

税，但由于当年度亏损，因此也不纳税。 4.税法规定，凡分

立前享受有关税收优惠尚未期满的，分立后的企业可继续享

受至期满。分立后，乙公司专营生产性业务，因此乙企业

从2002年至2004年可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丙公司不属于

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，不能享受减半优惠，应按规定缴纳企

业所得税。 5.根据以上分析，乙、丙公司应纳所得税额计算

如下： 乙公司应纳所得税额＝162×30％÷2＋162×3％＝24.3

＋4.86＝29.16（万元） 丙公司应纳所得税额＝38×（30％＋3

％）＝12.54（万元） 解题指导： 所谓分立，是指一个企业依

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分立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。

其中，原企业解散、分立出的各方分别设立为新的企业，为

新设分立（也称解散分立）；原企业存续，而其一部分分出

设立为一个或数个新的企业，为派生分立（也称存续分立）

。企业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分立，均不须经清算程序，分立前

企业的股东（投资者）可以决定继续全部或部分作为各分立

后企业的股东；分立前企业的债权和债务，按法律规定的程

序和分立协议的约定，由分立后的企业承继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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